
 



 



新北市各級學校教師因應 COVID-19 之居家學習學生關懷電話指引 0421 版 

          ❤️關鍵時刻：學校發生校園確診，對相關學生關懷與衛教      

對象 A.確診學生 B.密切接觸者居家隔離學生 C.暫停實體課程學生 

定義 經 PCR 檢測為陽性者 ★與確診者密切接觸(與確診者 2 公尺內，脫口罩

15 分鐘以上) 

非密切接觸者 

關心 

內容 

1.關心學生居家狀況(主要照顧者、用餐、線上上

課..) 

2.因 PCR 採檢陽性結果，將有 1-2 天時間由採檢

醫院傳送至中央疾病管制署，作最後判讀，以

避免誤判，請耐心等候。 

■溫馨提醒: 

1.勿接觸同住者/勿共餐共用物品/一人一室獨立

衛浴/同為確診者可多人一室，需加強清潔消

毒 

2.配戴口罩/清潔手部/酒精消毒手部、用過摸過

物品需酒精消毒。 

3.確認是否有以下症狀: 

呼吸困難/持續胸痛胸悶/意識不清/皮膚、唇、

指甲發青→立即通知 119 或 1922 

  →依指示送醫，勿搭大眾運輸 

4.鼓勵:多數確診者為輕症，可自行康復，若有以

上不適症狀即通知衛生所。 

1.關心學生居家狀況(主要照顧者、用餐、線上上

課..) 

2.詢問使用 PCR 或快篩紀錄及結果 

■溫馨提醒: 

1.不外出/配戴口罩/清潔手部/酒精消毒手部、用

過摸過物品需酒精消毒 

2.有發燒>38 度、咳嗽、腹瀉、嗅覺或味覺異常

等症狀或其他任何身體不適，請馬上聯繫校方

人員(導師或護理師等)依指示處理；若狀況嚴

重馬上就醫。 

1.關心學生居家狀況(主要照顧者、用餐、線上上

課..) 

2.詢問是否使用快篩紀錄及結果 

■溫馨提醒: 

1.不外出/配戴口罩/清潔手部/酒精消毒手部、用

過摸過物品需酒精消毒 

2.有發燒>38 度、咳嗽、腹瀉、嗅覺或味覺異常

等症狀或其他任何身體不適，請馬上聯繫校方

人員(導師或護理師等)依指示處理；若狀況嚴

重馬上就醫。 

關懷原則：戒慎不恐懼，多一份關懷，少一份恐懼，多一份提醒，少一份痛苦；科技防疫(普及衛生教育資訊)、全民防疫(人人關注疫情) 



 關懷專線
★防疫關懷：2956-0885
★輔諮中心：東區 2695-1673、西區 2296-1168

南區 2925-1119、北區 2848-4607
★家庭關懷中心：412-8185

新北市各級學校因應COVID-19之居家學習學生關懷流程圖

學生因疫情居家期間

甲表導師(或其他指定人員)每日
關懷、紀錄學生健康、心理、學習情形

防疫長或指
定人員彙整
全校每日紀
錄表乙表

丙表
健康關懷
(學務)

丁表
心理關懷
(輔導)

戊表
學習關懷
(教務)

1.發燒或呼吸道
等症狀
2.其他有就醫需
求狀況

1.情緒不穩
2.內心受創
3.負面思惟
4.其他異況

提供線上學習
策略與設備等

無
異
狀

結
案

1.專輔教師
線上晤談
2.(或)線上
小團體諮商

複雜議題由
心理師、社
工師介入

回報學校防疫
中心學生狀況

即時通報
衛生所
學生狀況

1.家庭關懷中心
2.輔諮中心
3.醫療院所
4.社會局等



座號 姓名 聯絡紀錄 對象 需轉介 備註 座號 姓名 聯絡紀錄 對象 需轉介 備註

1 21

2 22

3 23

4 24

5 25

6 26

7 27

8 28

9 29

10 30

11 31

12 32

13 33

14 34

15 35

16 36

17 37

18 38

19 39

20 40

甲表-導師      新北市             因應COVID-19之居家學習學生關懷-每日聯繫紀錄表(日期:111.04.      )    
 班級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導師:

說明:

1.請導師(或指定人員)每日於學生居家期間進行關懷，利用電話、通訊媒體各種方式掌握學生居家狀況，發現學生需要健康、心理、學習協助，再轉介相關單位。

2.聯絡紀錄請於欄位下拉選項填寫

(1)在家

(2)不在家居隔(與親人同住)

(3)不在家(已請家人聯繫立即返家)

(4)聯繫不到

(5)其他(請於備註欄填寫)

3.對象:請導師於欄位下拉選項填寫

A.確診學生

B.密切接觸者居家隔離學生

C.暫停實體課程學生

4.需轉介:

(1)無須轉介

(2)健康關懷-學務處
(3)心理關懷-輔導處

(4)學習關懷-教務處



班級 居家期間

乙表-防疫長             新北市         因應COVID-19之居家學習學生關懷-全校統計表
                  防疫長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111.04.      

A.確診學生
人數

B.密切接觸者
人數

C.暫停實體課程
學生人數

健康關懷
需轉介人數

心理關懷
需轉介人數

學習關懷
需轉介人數

說明:

1.請防疫長彙整各班導師提供之甲表，掌握班級居家期間全校相關人數狀況



備註

全校統計表
:111.04.      



序號 班級座號 姓名 學生手機 住家電話 父親手機 母親手機 居隔日期 居隔地點 學生健康狀況追蹤 轉介衛生單位

丙表-護理師                  新北市         因應COVID-19之居家學習學生關懷-健康關懷轉介紀錄表(日期:111.04.    ) 護理師:           

1.填寫對象:經導師轉介居家期間需護理師特別關懷之學生

2.學生健康狀況追蹤:請護理師於欄位下拉選項填寫

(1)有呼吸困難/持續胸痛胸悶/意識不清/皮膚、唇、指甲發青等症狀

(2)有發燒>38度、咳嗽、腹瀉、嗅覺或味覺異常等症狀

(3)其他身體不適

3.轉介衛生單位:請護理師於欄位下拉選項填寫

(1)提醒或協助通知119或1922

(2)轉介衛生單位



備註

:111.04.    ) 護理師:           



序號 班級座號 姓名 學生手機 住家電話 父親手機 母親手機 居隔日期 居隔地點 備註 關懷輔師

丁表-輔導室     新北市         因應COVID-19之居家學習學生關懷-心理關懷轉介紀錄表         

關懷日期及摘要-1

1.填寫對象:經導師轉介居家期間需輔導教師特別關懷之學生



心理關懷轉介紀錄表         

關懷日期及摘要-2



序號 班級座號 姓名 學生手機 住家電話 居隔日期 居隔地點 備註 協處教師

戊表-教務處        新北市         因應COVID-19之居家學習學生關懷-學習關懷轉介紀錄表(日期:111.04.    )       

處理日期摘要1

1.填寫對象:經導師轉介居家期間需協助學習輔導之學生



學習關懷轉介紀錄表(日期:111.04.    )       

處理日期及摘要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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